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晋内政〔2019〕27 号

晋江市内坑镇人民政府

关于印发《内坑镇中小学生校外托管机构食品

安全专项整治工作方案》的通知

各村委会、各工作点，镇直有关单位：

现将《内坑镇中小学生校外托管机构食品安全专项整治工作

方案》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按照要求，抓好贯彻落实。

晋江市内坑镇人民政府

2019 年 3 月 28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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内坑镇中小学生校外托管机构食品安全

专项整治工作方案

为进一步加强对学校周边校外托管机构的食品安全监管，规

范校外托管机构食品经营行为，确保广大托管学生饮食安全，根

据晋江市食品安全委员会办公室 晋江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晋江

市教育局《关于印发晋江市中小学生校外托管机构食品安全专项

整治工作方案的通知》（晋食安办〔2019〕3 号）文件要求，结

合本镇实际，特制定本方案。

一、整治对象

全镇中小学校外托管机构。校外托管机构是指由公民、法人

或其他组织在校外开办的，受中小学生监护人的委托，在非教学

时间段，为中小学生提供接送、餐饮、休息、看管等服务的相对

固定场所，泛指“托管中心”、“托管班”、“接送班”等。

二、整治内容

（一）登记备案情况。查看餐饮经营资质，清查无食品经营

许可证的校外托管机构。

（二）主体责任落实情况。查看校外托管机构负责人建立和

落实食品安全管理制度情况。包括人员健康管理、索证索票、设

施设备维护、食品留样、加工制作、应急管理等方面。重点整治

加工经营场所及设施设备清洁、消毒和维修保养制度不落实，索

证索票、进货查验和台账记录不完整，关键环节操作规程不规范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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以及无食品安全突发事件应急处置方案等问题。

（三）加工制作情况。查看加工制作场所的周边环境、设施

设备和布局是否符合食品安全要求。清查周边有污染、设施不配

套不达标、设备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或要求的餐饮制作加工点。

检查生活用水是否达标。查看加工制作过程是否规范安全，有无

提供凉拌菜等违规行为。对实行配餐的单位实施跟踪检查，排查

配餐单位的餐饮服务食品安全状况。

（四）人员管理情况。查看是否配备专（兼）职食品安全管

理人员，从业人员是否持有健康证明，并每年进行一次健康检查，

从业人员个人卫生是否符合要求等。根据需要，视情组织临时健

康检查。食品安全管理人员是否每年至少接受两次以上餐饮服务

食品安全培训。

三、工作安排

（一）调查摸底阶段（即日起至 4 月 19 日）

镇教委办组织摸底调查，督促辖区内各中小学校填制《校外

托管机构“小饭桌”情况调查表》，并及时将汇总表报送至镇食

安办。在调查摸底过程中，要充分调动在校老师、学生家长、家

长委员会等社会力量，对在校学生逐一开展问卷调查或口头询

问，详细记录托管机构名称、托管学生人数、是否提供餐饮服务、

是否取得证照资质等信息，为下一步开展监管提供数据支撑。

（二）集中整治阶段（4 月 20 日-5 月 19 日）

镇食安办组织各食品安全监管职能部门按照“办证一批、整

改一批、查处一批”的工作要求，对教委办上报的校外托管机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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摸底情况开展综合梳理和现场核查，集中力量进行全面治理。

（三）总结提高阶段（5 月 20 日-6 月 5 日）

镇食安办、教委办认真总结排查和整治情况，挖掘工作亮点，

指导校外托管机构建立、完善管理制度，不断提高管理水平，确

保托管学生的饮食安全和身体健康。

四、工作要求

（一）加强组织领导。各村、工作点要积极配合，主动作为，

镇直相关单位要进一步落实责任，强化监管，突出重点，加大力

度，始终将保障食品安全作为提升托管机构服务能力的重要抓

手，确保不发生群体性食品安全事故的监管底线。

（二）营造社会共治氛围。每学期镇食安办要牵头组织有关

单位对辖区内的校外托管机构开展一次专项检查和评比。各村、

工作点要督促各中小学校加强学生和家长的食品安全宣传教育。

充分利用媒体、微信等平台，发动社会力量关注校外托管机构食

品安全，鼓励群众投诉举报校外托管过程中的食品安全违法行

为，及时调查 核实相关问题，营造良好的消费环境和社会共治

氛围。

（三）及时报送信息。各村、工作点、镇直相关单位要充分

发挥好桥梁、信息员作用，要善于收集校外托管机构食品安全的

信息，及时报送本村、工作点区域内发生的校外托管机构食品安

全问题。

附件：校外托管机构“小饭桌”情况调查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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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校外托管机构“小饭桌”情况调查表

学生参加校外托管机构用餐情况

学校名称 在校学生人数 参加校外托管机构用餐的学生数

校外托管机构“小饭桌”有关情况

序号 开办人 地址 联系人 联系方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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内坑镇党政办 2019 年 3月 28 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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